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
場地拍攝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申請人
	
	單位
	
	電話
	

	預定拍攝期間
	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

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

	拍攝用途
	

	拍攝內容
	

	拍攝地點
	

	拍攝方式
	□ 攝影

□ 錄影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
	拍攝之影片著作是否願意提供本校圖書館播放？
	□ 同意

□ 不同意

	指導老師
簽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若為學生作業請任課老師簽名）

	圖資處承辦人
	
	圖資長
	


注意事項：

1、 請於預定拍攝前三日辦理申請手續。
2、 拍攝過程未得到讀者同意，不得侵犯個人隱私。
3、 拍攝過程請保持閱覽環境安靜與整潔，配合本處規定。
4、 所拍影片不得營利或侵犯著作權法，若有違法行為，後果自行負責。
5、 本處保留因突發狀況而變更拍攝之同意或拍攝時間之權利。

以上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，違者本處得拒絕拍攝。
